阜康市殡葬服务及公益性公墓和殡葬用品收费价格公示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殡葬服务机构管理，规范殡葬服务价格行为，做好群众“身后事”服务工作，充分保障群众知情权、选择权，主动广泛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监督。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厅、民政厅、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25〕363号）、《关于印发加快推进殡葬服务机构收费网络集中公示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市监价检）〔2025〕97号、《昌吉州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昌吉州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昌州发改价格〔2025〕4号）文件要求，现将我市殡葬服务机构收费价格公示如下：
　　一、阜康市殡葬服务机构收费项目及价格
[bookmark: _GoBack]　  附件：阜康市殡仪馆殡葬服务及公益性公墓和殡葬用品收费价格表.wps
二、惠民殡葬政策
享受惠民殡葬、节地生态安葬奖励政策的具体流程、标准，按民政部门相关规定执行。本收费标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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